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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河南农业大学后勤处（后勤发展总公
司）校内招标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科室（中心）：

《河南农业大学后勤处（后勤发展总公司）校内招标管理暂行

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部门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河南农业大学后勤处（后勤发展总公司）校内招标管理

暂行办法

河南农业大学

后勤处（后勤发展总公司）

2021 年 6 月 29日

河 南 农 业 大 学
后 勤 处 （ 后 勤 发 展 总 公 司 ）文件

后勤政发〔2021〕10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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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农业大学后勤处（后勤发展总公司）校内招

标管理暂行办法

为规范后勤处（后勤发展总公司）校内招标投标行为，提高资

金使用效益，保证项目质量，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廉政建设，

根据《河南农业大学校内招标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校政资[2017]5

号）相关规定，结合后勤处（后勤发展总公司）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1、对使用纳入学校管理的各项资金，预算 10-20 万元，且不属

于政府采购范畴的货物类、服务类、工程类项目，后勤处（后勤发

展总公司）自行组织的校内招标采购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2、引进第三方投资 BOT 项目，适用本办法。

二、校内招标分为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两种方式，一般采用公

开招标方式。

三、校内招标应当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。

四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校内招投标活动，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必须进行校内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

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。

五、校内招标必须经后勤处（后勤发展总公司）党政联席会议

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
六、分管领导按照归口管理的原则组织开展招标工作。

七、参与部门职责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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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目单位（各科室/中心）职责：

1、办理属地项目立项手续；

2、确定项目服务需求及技术参数；

3、配合物资保障科拟定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；

4、拟定项目合同，办理合同用章手续后交资源管理科备案；

（二）资源管理科职责:

通用资产审批；固定资产审核；合同备案；招投标资料汇编存

档；

（三）物资保障科职责：

1、办理属地项目审批、采购手续；

2、办理公共项目立项、审批、采购手续；

3、确定项目编号，审核、办理招标公告发布手续；

4、组织项目前期现场考察工作；

5、拟定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；

6、确定报名地址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，发放招标文件；

7、建立评标专家库，确定评标点：龙子湖校区后勤小院会议室；

8、配合项目分管处领导做好现场评标工作；

9、发放中标通知书。

八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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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农业大学后勤处（后勤发展总公司）项目立项审批表

经办人： 联系电话：

项目名称

项目概况

项目分类 工程项目 货物项目□ 服务项目□

项目预算 万元

项目资质业绩

要求

立项部门

意见
年 月

日

主管

校领导意见

年 月 日
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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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河南农大后勤处（后勤发展总公司）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9 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（共 20 份）


